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项目编号
JXLZ-2024-X039-2
二、项目名称
宜黄县第五幼儿园教学设备采购（第二次）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九江文远图书有限公司 
地  址：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南环路东59号明珠基地A20-2F-6A
被投诉人1（采购人）：江西省宜黄县第五幼儿园 
地  址：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
被投诉人2（代理机构）：江西省隆臻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抚州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钟岭街道办小圩村梅花林
4、 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采购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诉讼。投诉事项目的招标文件中，违规要求投标人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具有 CMA 或 CNAS 标识的第三方检测（验）机构出具的检测（验）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作为佐证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第 87 号令》第十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      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 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因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故驳回投诉人的投诉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宜黄县财政局
2025年4月14日





